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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48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关于印发
《广东省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218号）转发给你们，请按文件要求，结合以下意见一并贯彻落实。
一、建设项目施工合同应当约定施工单位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情况。
二、已报建或已签订施工合同的工程，必须在2015年5月31日前补办设立工人工资支付账户。
三、各建设、施工、监理、劳务单位应按照文件的要求认真履行各方职责，我局将对未按要求实施工人工资分账管理的工程项目的施工、监理、劳务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并诚信扣分。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5月4日

抄送：区建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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